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內幕消息 

可能進行涉及媒體業務的交易 
 

本公告由南華早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 13.09(2)(a)條而發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留意到近日有多個傳媒均揣測某些第三方可能有興趣訂立涉及

本公司及其媒體資產的交易。 

 

董事會確認，本公司已收到某第三方的初步接觸，表示可能有興趣購買本公司的媒體資產。

有關該建議的考慮，目前仍處於非常初步的階段，任何潛在交易的條款仍有待討論，並須經

監管當局審批。如果該項交易落實進行，本公司將遵守適用法例及《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本公司目前無法保證該項交易會否落實進行，或如果落實進行的，亦無法保證其能否完成。

本公司的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的交易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南華早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彭定中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彭定中博士（主席）及邱繼炳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胡祖六博士、李國寶爵士及黃啟民先生  

 

執行董事  

郭惠光女士  

 

* 僅供識別  


